


八公山区河湖长制工作区级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做好我区河湖长制区级综合考核工作，根据中共八公
山区委办公室、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八公山全面推行
河长制工作方案》《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意见》以及市
河长办《淮南市河湖长制工作市级考核办法》等规定，结合
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原则和方法

考核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
采用统一协调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估相结
合，自评与复核相结合，日常督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考核。

二、考核对象和方式

本办法适用于区级总河长、区级副总河长对各镇、街道
河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区级河长会议成员单位(以下简称
“成员单位”)的考核以及区级河湖长对镇、街道级河湖长
的考核。

（一）对镇、街道级河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的考核。由
区级总河长或区级副总河长组织领导，八公山区河长制办公
室(以下简称“区河长办”)负责组织实施，各成员单位根据
职责分工协同配合。

(二)对区级成员单位的考核。由区级总河长或区级副总
河长组织领导，区河长办负责组织实施。

(三)对镇、街道级河湖长的考核。由区级河湖长组织领
导，区河长办负责组织实施，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协同
配合。

三、考核组织

考核工作在区级总河长、副总河长、区级河湖长领导下
组织开展。区河长办负责河湖长制区级考核的组织协调工
作，提请区级总河长、副总河长或区级河湖长审定，并公布
考核结果。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考核相关工作。



四、考核内容

(一)对镇、街道级河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的考核。主要
包括:河湖岸线治理、河湖长履职、河长制办公室履职、接
受群众监督举报、开展相关专项行动、加强河湖巡查管护、
加强宣传培训。

(二)对区级成员单位的考核。主要包括:河湖长制工作
要点任务完成、协助巡查调研、河湖长制职责分工落实、信
息共享、督查暗访、督办事项落实等情况。

(三)对镇、街道级河湖长的考核。主要包括:组织领导、
巡查调研、突出问题整治、跨界河湖联防联治、组织考核以
及工作成效等情况。

五、考核评分

考核实行百分制。计分方法采取缺项比率计分法，缺项
得分为其他项考核指标得分率乘以缺项分值。镇、街道级河
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区级成员单位的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等次，其中，90 分(含)以上为优秀
等次，90 分以下至 80 分(含)为良好等次，80 分至 60 分(含)
为合格等次，60 分以下为不合格等次。区、镇级河湖长的考
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 4 个等次，其中，
90 分(含)以上为优秀等次，90 分以下至 75 分(含)为称职等
次，75 分至 60 分(含)为基本称职等次，60 分以下为不称职
等次。

发生涉河湖重大污染事故的、被国家及省有关部门点名
通报批评的、考核数据弄虚作假的，考核结果降一个等次。

六、考核步骤

河湖长制工作区级考核实行一年一考核。
(一)制定方案。区级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要点印发后，由

区河长办会同成员单位制定年度河湖长制考核方案，报区级
总河长或副总河长审定。

(二)自查评分。被考核对象对照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进
行自查和评分，分别报市河长办或相应成员单位。

(三)综合评价。区河长办、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对
被考核对象自评情况进行复核。其中，对各镇、街道河湖长



制工作落实情况、镇、街道级河湖长的考核，由区河长办、
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进行复核赋分，成员单位的复核结果
应书面报送区河长办;对成员单位的考核，由区河长办进行
赋分，形成书面报告。区河长办整理汇总考核评分，形成初
评结果。

(四)审定。初评结果由区河长办按程序报区级总河长、
副总河长、区级河湖长审定。

七、考核结果运用
(一)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

参考。
(二)对年度考核优秀的，予以通报表扬;对年度考核不

合格(不称职)的，予以通报批评。

抄送:区级总河长、副总河长，区级河长，各镇党委、镇人民政

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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